美国创新研究中心建设路径与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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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制造业创新研究中心建设，归纳起来就是政府主导建设，政府给予经费，政府指引方向，政府创造环境。美国政府高度重视重振美国制造业，在创新研究中心建设、重振美国制造业国家战略方面一直是政府主导，政府成立专门的办公室、专门的机构，制定专门的战略，推出专门的规划。2012年3月份美国政府决定拨款10亿美金，5年内建15个区域性的制造业创新研究所即创新研究中心，10年建设45个创新研究中心，每个州建设一个，以带动本区域传统的优势产业发展，其核心点是创新成果大规模、高绩效地转化应用到大规模生产中去。
政府主导建设并给予经费支持。美国创新研究所的定位，一是架设一个从创新到产业的桥梁，这个桥梁不是我们通常讲的产学研合作，而是产学研官合作，主要由政府来主导创新研究所创新能力建设；二是重视产业化绩效，并由美国的国防部或者能源部管理。其定位不是在创新技术、专利成果的多少，而是在创新技术、专利成果出来以后，怎么大规模、高绩效地变成制造业的平台和产品；三是聚焦高端制造。政府原则上给予每一个创新研究所7000万美金的资助，且要求参与的非营利机构、政府部门、企业或者地方配套不得低于1：1的比例。重点是要加速技术产品创新，鼓励降低新技术的商业化成本和风险。
政府指引方向。创新研究中心不是简单地恢复制造业的霸主地位，它是要集合政府、学术界、企业界的资源重新进行整合，以构造一个国家创新网络，抢占制造业发展制高点，确保它全球创新中心的地位。它整个运行机制是以政府为主导、以企业为主体，同时充分发挥协同创新，大学、研究机构和社会机构共同参与。所以，每一个创新中心实际上是一个大的协同创新场所，类似于我们国家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。美国制造业的创新网络由45个节点构成一个全国的大网，使得美国在主体的制造业方面可以保持创新活力，创新技术领先和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也得以确保。
政府政策促进。从2009年开始，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政策体系逐步完整，包括把重振美国制造业作为国家战略，出台了《美国创新战略》报告、《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》，明确制造业是美国经济的核心；通过立法和财税手段来引导、促进战略的实施。2010年颁布的《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》，降低进口零部件成本，提高美国本土制造业企业的竞争能力；明确制造业复兴四大目标，并专门成立白宫制造业政策办公室，负责协调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，推动制造业的复苏和出口；美国先进制造业合作指导委员会先后出台《国家先进制造业的战略规划》、《加速美国先进制造业》，鼓励小企业进行产业创新；今年出台了关于创新网络建设的联合报告，进一步明确创新研究中心要提高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，促进创新技术向规模化和高绩效制造能力转化，明确提出要加速培育拥有先进知识的工人、研究人员和工程师；全面加强制造业支持力度，强化科学、技术、工程这三大基础教育，要用世界一流的劳动力来支撑美国产业创新取得产业化、规模化的效果；在市场竞争方面极力强化制造业保护措施，限制创新能力不强国家的产品，保护自身产业的发展空间。
从美国重振制造业战略发现，江苏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：第一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定位一定要高，一定要结合江苏的优势产业，力争打造国家领先的产业。第二，产业科技创新中心需要一个合理运行的体制和机制。从美国创新中心建设的经验看，它更多不是专注于原始的、基础的技术研究，而是注重创新技术出来以后怎样迅速把它规模化、产业化，也就是创新技术立即转化为营运的能力。所以，要通过累进式、渐进式把创新技术传导到大规模产业化中去。第三，要建好产业科技创新中心，必须有政府的全方位支持。没有政府的政策安排，没有政府的资金激发、引导、撬动，没有政府的协同协调，想引导各个不同地域的主体同心同德地做事是非常困难的。目前建立的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，是非常有益的探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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